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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业务操作规程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办理住房公积金异

地转移接续业务，应遵照本操作规程。 

一、申请受理 

职工在转入地中心设立住房公积金账户并缴存住房公积金

后，可申请将在原工作地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转移到转入地中心。

转入地中心在3个工作日内办结以下业务： 

   （一）职工申请。 

职工向转入地中心提出异地转移接续申请，应提供以下材

料： 

1.申请人有效身份证件； 

2.《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申请表》（附表1）一式两份； 

    3.其它用以核实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情况的材料。 

同一单位多名职工同时办理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的，

可委托单位经办人代为申请，并提供以下材料： 

1.《集中办理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申请委托书》（附表

2）； 

2.《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申请表》一式两份； 

3.职工有效身份证件复印件； 

4.单位经办人有效身份证件； 



 

 2 

5.其它用以核实申请人住房公积金账户情况的材料。 

   （二）审核受理。 

转入地中心根据申请材料，当场审核职工信息。信息相符

的，予以受理，在《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申请表》上加盖

印章，其中一份交职工或单位经办人。信息不符的，不予受理，

并告知原因。 

（三）信息传递。 

转入地中心受理职工申请后，为职工生成《住房公积金异

地转移接续联系函》（附表3），上传至全国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

接续平台（以下简称平台），传递到转出地中心。业务系统与平

台直连的中心，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业务信息从中心业务

系统发送到平台进行传递。业务系统暂不与平台直连的中心，

通过平台WEB客户端，采取人工录入方式，将异地转移接续信息

发送至平台进行传递。 

二、信息与资金转出 

转出地中心收到转入地中心传递的《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

接续联系函》后，应通过平台反馈确认信息，并在5个工作日内

办结以下业务： 

   （一）审核受理。 

转出地中心根据接收到的信息进行以下审核： 

    1.核对职工身份信息； 

    2.依据当地政策审核是否符合转出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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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通过的，转出地中心为职工生成《住房公积金异地转

移接续账户信息表》（附表4）；审核未通过的，将原因通过平台

反馈至转入地中心，由转入地中心告知职工。 

   （二）信息与资金转出。 

转出地中心将《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账户信息表》上

传至平台，传递至转入地中心。 

资金划转可通过以下两种方式： 

1.已连接住房公积金结算应用系统的，资金通过住房公积

金结算应用系统划转至转入地中心，实现与信息的同步转出； 

2.未连接住房公积金结算应用系统的，资金通过银行转账

方式转至转入地中心，并在转账信息中注明《住房公积金异地

转移接续联系函》编号及职工身份证号码，格式为：《住房公积

金异地转移接续联系函》编号#职工身份证号码。 

三、信息接收与资金转入 

转入地中心收到平台传递的《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账

户信息表》及转入资金后，3个工作日内办结以下业务。 

   （一）审核入账。 

转入地中心将《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账户信息表》与

转入资金进行核对。核对一致的，转入地中心通过电话、短信

或柜面联系职工确认后，将转入资金计入职工住房公积金个人

账户，通知职工入账情况，并将《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账

户信息表》记账保存；核对不一致或职工对转入资金有疑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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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入地中心向转出地中心了解情况，转出地中心对职工疑义负

责解答，并通过平台反馈信息，协商办理。 

   （二）信息传递。 

转入地中心将转移接续业务办结信息通过平台反馈转出地

中心。 

 

    附表：1.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申请表 

          2.集中办理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申请委托书 

      3.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联系函 

      4.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账户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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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1 

 

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申请表 

申请职工姓名  
有效身

份证件 

类型  

号码  

手机号码  
现个人住房公

积金账号 
 

现单位名称  

转出地中心名称  原个人住房公积金账号  

职工声明： 

1.授权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转入地中心）将本人以上信息及《住

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联系函》传递到住房公积金账户转出地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并将转入资金计入本人住房公积金个人账户。 

2.授权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转出地中心）于接收到《住房公积金

异地转移接续联系函》后为本人办理住房公积金账户转出手续。 

3.住房公积金转移实际金额以转出地办理账户转出时的账户本金余额及计结利

息合计为准。 

本人已知晓并同意以上事宜，承诺上述信息真实有效，现提出异地转移接续申请。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中心、管理部业务审核章或公章） 

 

备注：我中心将按您预留的手机号，及时通知资金入账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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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2 

 

集中办理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申请委托书 

 

单位名称（签章）： 

    本单位承诺，提供的所有材料及信息真实、准确、有效，并承担因材料虚

假、信息错误引发的相关责任。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受托人联系电话： 

委托人人数：                                   

委托人明细表 

序号 姓名 
有效身份证件号码 

（非身份证的请注明证件类型） 
签字 

1    

2    

3    

4    

5    

6    

7    

8    

9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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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3 

 

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联系函 

No：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今有职工         ，身份证件类型        ，号

码                  ，已在我中心建立并缴存住房公积金，

现申请将其在贵中心缴存的住房公积金账户资金转入我中心。 

原工作单位：                        

原住房公积金个人账号：              

我中心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传真：                     

资金接收账户信息： 

收款户名：              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  

收款账号：                                  

收款银行：                                  

 

                （中心、管理部业务审核章或公章） 

                          年    月    日  

注：联系函编号规则为“机构编号+6 位日期+4 位序列号”且不重复。机构编号

由住房城乡建设部统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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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4 

 

住房公积金异地转移接续账户信息表   

年  月  日 

职工姓名  
身份 

证件 

类型  

号码  

《住房公积金异地转

移接续联系函》编号 
 转移金额  

本金  利息  

开户日期  缴至年月  

缴至月份之前6个月是否连续缴存 □是    □否 

在转出地使用住房公积金贷款次数     次 

是否有未结清的公积金贷款 □是    □否 

注：开户日期因历史或系统原因难以确定的，以能够查询到的最早日期填写。 

 

 

                        （中心、管理部业务审核章或公章） 

                                   年     月      日 

业务办理联系电话：             


